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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107年度機構申請登錄為勞工健康服務網絡機構之期

間公告影本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相關單位(人員)知

照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、中華職業醫學會、台灣家庭醫學

醫學會

副本：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辦理)(含附件)、中區勞工健

康服務中心(委託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辦理)(含附件)、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

(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)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

組(含附件) 2018-10-23
12:52:52


